债权申报须知
各位债权人：
2025年9月28日，经湖北达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鄂1002破申4号决定书，决定启动湖北达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程序，并于同日指定湖北智勃会计师事务所为湖北达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为明确债权申报的有关事项，帮助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管理人现就债权申报材料及相关注意事项等说明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已于2025年9月29日刊登债权申报公告。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应当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规定的申报期限（截至2025年10月28日）内完成债权申报。逾期申报者，将无法参加债权人会议，无权行使债权人表决权利，甚至无权参与破产分配，此外还将依法承担逾期申报所产生的各项费用。
[bookmark: _GoBack]二、债权申报表的填写
    请各位债权人在管理人所提供的《债权申报表》中填写申报的债权金额、债权形成原因、是否有财产担保及是否是连带债权等事项。债权人在“需要说明的事项”一栏中可以详细说明：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连带权利人、连带义务人等主体的具体情况及债权的发生、变更、担保及保证、转移、履行、抵销、清偿或部分清偿、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的时间和发生数额(包括债权原始数额、余额、各种利息、罚息、违约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构成事项)等全部情况。
    请各位债权人如实填写《债权申报表》后附的申报材料目录，并准备相应的证据材料。
企业法人等单位的债权，须在《债权申报表》上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债权，须在《债权申报表》由债权人本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各位债权人如认为该表填写空间不够的，可后附续表。
二、证明债权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企业法人等单位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等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并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是金融机构的，还需提供有效的《金融许可证》《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金融业资格的证明；如发生单位名称变更或法定代表人变更，导致其与申报的债权材料记载不符的，必须提交变更的法律文件和证明文件。
    个人债权人须报交的材料: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进行申报的，还须提交的材料：单位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须根据样本提交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个人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三、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1.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款合同，购、销货合同等)、协议、备忘录等证明存在文件债权关系文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2.各类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检斤单、验收单、提货单，以及工程类商务中标书、工程预（结）算书等合同履行凭证的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3.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包括但不限于他项权利证)等担保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4.债权的发生和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移、债务承担、合同转让、债权债务重组、抵销、清偿）等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5.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则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判决正在执行或正有进行中的案件的
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保全裁定书、生效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裁定书、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6.债权如涉及对建筑工程的争议，须提交建筑工程审计报告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7.利息计算方法及计算过程的书面说明，管理人特别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请各位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注意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为2025年9月28日；
 8.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催款、催收通知等；
 9.债权公证文书或相关公证文书(如有)；
    10.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其金额等情况的其他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债权人与债务人出现会计账面金额不一致时，债权人要提供会计明细账复印件和证明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11.债权人提交申报债权材料应在每页材料上进行签字或盖章(骑缝章)。
12.债权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提交材料时的有关注意事项
1.债权人提交的申报材料中，《债权申报表》需提交两份原件，其他材料须带原件核对，提交一份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还。对于债权人提交的材料复印件，债权人为单位的，在复印件每一页上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债权人为自然的，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在复印件每一页上签字，每页手写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提供原件到现场审核的，由债权人提供原件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管理人邮箱，电子邮件地址：35135042@qq.com。
    2.债权人向管理人提供的外文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债权人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城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4.债权人向管理人提供的资料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资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的证明手续。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5.债权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务必在债权申报材料中注明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电话、手机电话、传真、邮寄地址及邮政编码等。管理人将相关文件邮寄到指定联系地址、通过传真发送至指定号码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
6.提供材料纸张统为复印纸A4型。
7.债权申报登记完毕后，管理人将向债权人发放债权登记回执。
8.选择邮寄的，则请使用中国邮政EMS邮寄至“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路青少年宫大楼5楼湖北智勃会计师事务所，（联系方式：固定电话：0716-4303709  汤经理15571476979  田女士13264691279）收”，管理人微信号15571476979（达一化工管理人）电子邮件地址：35135042@qq.com.请在邮寄单注明“湖北达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申报”字样，并保留邮寄件送底单。管理人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适时通知债权人核对证据原件，债权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所申报的债权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特此说明。
湖北达一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2025年9月30日
